
財政部關務署

納保案件申辦

1分鐘就上手



財政部關務署

納稅者權利保護法

1.保障賦稅人權

2.維護生存權利

3.實現公平課稅

4.嚴守程序正義



財政部關務署關務納保案件之申辦流程



財政部關務署

線上申辦 電話申辦 傳真申辦 臨櫃申辦

多元申辦管道

關港貿單一窗口
基隆關
(02)27202951#3511
臺北關
(03)3834265#406
臺中關
(04)26565101#311
高雄關
(07)5613251#8251

承辦海關均可
受理

並轉交納保官簡易申報 >納稅者保護
>(M120)納稅者權利保
護事項 紙本申請書

下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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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屬權利保護事項

應即移送其
他權責機關，
並通知納稅
者。

納保官應如何處理?

權利保護事項不符

得視原申請
事項辦理情
形，依職權
轉換為其他
權利保護事
項，並通知
納稅者。

納稅者可主動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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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查得納保官聯絡方式?

關務署全球資訊網
「納稅者保護專區」

納保官姓名及聯絡方式已刊登於關務署全球資訊
網「納稅者保護專區」，如有任何疑問，歡迎多
加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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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各關推動納稅者權利保護事項
是否有監督機制?

每季或每半年
至各關實地考
核納保業務辦
理情形。

關務署納保官
業務督導考核
小組

關務機關業務
考核小組

納稅者權利保
護列為單項考
核項目，考評
各關執行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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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納多元溝通
共同創造雙贏


